附件：
中国人民银行 漯河 市中心支行/支行行政许可信息公示表

                                                     填报部门：  支付结算科    填报日期： 20200403填报人：  邵小博   
	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文件编号
	许可文件名称
	有效期至
	许可内容
	许可机关
	备注

	1
	漯河市公安局干河陈分局
	Z50400000663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漯河市中支
	

	2
	漯河市公安局干河陈分局
	Z50400000662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漯河市中支
	

	3
	漯河市公安局干河陈分局
	Z50400000668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漯河市中支
	

	4
	漯河市公安局天桥分局
	Z50400000960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5
	漯河市公安局城关分局
	Z50400000961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6
	漯河市公安局天桥分局
	Z50400000962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7
	漯河市公安局城关分局
	Z50400000963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8
	漯河市公安局天桥分局
	Z50400000964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9
	漯河市公安局城关分局
	Z50400000965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10
	漯河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J5040000041206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漯河市中支
	

	11
	中国人民银行漯河市中心支行保险统筹办公室
	Z5040000017308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漯河市中支
	

	12
	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初级中学
	J5040000786504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漯河市中支
	

	13
	漯河市人民政府菜篮子工作办公室
	Z5040000063201
	开户许可证
	2020-04-01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漯河市中支
	

	14
	漯河市公安局召陵分局
	Z50400000680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漯河市中支
	

	15
	漯河市公安局召陵分局
	Z50400000682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漯河市中支
	

	16
	漯河市公安局召陵分局
	Z5040000067901
	开户许可证
	2020-03-30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漯河市中支
	

	17
	漯河市人民政府菜篮子工作办公室
	J5040000200402
	开户许可证
	2020-04-01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漯河市中支
	

	18
	河南省漯河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
	J5040000219707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漯河市中支
	

	19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土地征收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L5040000079401
	开户许可证
	2020-03-31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漯河市中支
	

	20
	漯河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J5040000291903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漯河市中支
	

	21
	漯河临港产业园建设管理委员会
	J50400044644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22
	漯河市公安局沙北分局
	Z50400000959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23
	漯河市郾城区淞江街道马坡村经济联合社
	J50400044650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24
	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敬老院
	J50430011016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25
	源汇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L5040000090001
	开户许可证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26
	孟庙镇五里岗村卫生所
	J50400044730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27
	源汇区东大街社区卫生服务站
	J5040000637203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28
	漯河市郾城区淞江街道小赵村经济联合社
	J50400044732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29
	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宋岗村经济联合社
	J50400044754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30
	漯河市郾城区沙北街道办事处张胡魏社区经济联合社
	J50400044755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31
	漯河市西城区西环（Ｓ２２２开遂线）工程建设推进指挥部
	L5040000090101
	开户许可证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32
	漯河市茶文化协会
	J50400044780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33
	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东芮村经济联合社
	J50400044781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34
	漯河市华牛职业培训学校
	J50400044785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35
	漯河市凯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J50400044786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36
	漯河市郾城区淞江街道香陈湾村经济联合社
	J50400044787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37
	中共漯河市金融工作局机关支部委员会
	Z50400000966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漯河市中支
	

	38
	漯河东芝耳鼻喉医院 
	J5043000109603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郾城县支行
	

	39
	临颍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会委员会
	J50420009797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40
	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J50420009798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41
	临颍县王孟镇张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50420009820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42
	临颍县王孟镇高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50420009821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43
	临颍县王孟镇马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50420009822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44
	临颍县王孟镇陈留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50420009825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45
	临颍县王孟镇陈留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50420009826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46
	临颍县王孟镇李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50420009827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47
	临颍县王孟镇伍汲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50420009836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48
	临颍县王孟镇宋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50420009837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49
	临颍县王孟镇罗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50420009840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临颍县支行
	

	50
	临颍县巨陵镇罗山村民委员会
	J50420001628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临颍县支行
	

	51
	河南六和北徐饲料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J50420005620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临颍县支行
	

	52
	舞阳县财政局
	Z50410000408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人民银行舞阳县支行
	

	53
	舞阳县财政局
	Z50410000409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人民银行舞阳县支行
	

	执法部门意见：

上述执法决定在作出时，已注明该执法信息应予以公示并经主管行领导批准，现送交法律事务部门进行法律审核。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2020年4月3日
	法律事务部门（办公室）意见：

经审核，同意公示，并及时提交上级行办公室予以公示。

（经审核，按规定予以备案。）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2020年4月3日


说明：上表中各部门的意见仅供参考。公示信息中如有不应予以公示的信息，须在表格备注栏说明，各部门在填写意见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据实填写。
